关于规范所内外聘人员管理的通知
各研究室（中心）、公司、职能处室：

为加强对外聘人员的管理，规范所劳务用工行为，现对外聘用工做如下规定：
一、聘用无工作单位的社会人员，需严格控制，必须填写《矿产资源研究所外聘人员申请表(项目)》，报所办公室审批。未经审批用工，所将拒付劳务费。
二、 聘用非本所学生，需提供：

《矿产资源研究所外聘人员申请表(项目)》（聘期一年以上）、

《矿产资源研究所实习协议》（一式三份，盖学校或学院章）

《研究生补助表》（请按照表中各项填好，尤其核对好身份证号及银行账号（银行账号必须为工行），并由项目负责人签字）

所在高校或学院同意实习证明；

身份证和学生证原件（检查）和复印件各一份（留底）
以上所有材料电子版可到所内网站“表格资料下载”下载，请填写完毕后于每月20日下午5点前交至办公室杨雅淇（本月交材料，下月起开始随工资发放，如果补发以前月份的补助，随下月工资一起合并发放）。
三、返聘退休人员，按照我所返聘管理办法办理。
四、如各项目组、职能处室外聘人员情况自2010年2月后有所变化，特别是有聘用无工作单位的社会人员的，请填写《资源所外聘人员情况调查表》报至办公室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○年八月二十七日

